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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积极开展了“残疾人创业援
助计划项目”，由省残疾人基金会组织
领导。

据了解，该项目旨在为全省范围
开展“造血式”扶持项目，通过开展
网络就业、淘宝云客服等培训，为残
疾人家庭提供培训互联网电商技
能，让他们学会和熟练使用网络平
台做生意，并且通过语音视频系统，
让出门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在家里也
能学习，而且在家里也能通过互联
网电商平台创业；举办服装加工、插
花、工艺品等订单式培训，练习企业
采取订单式培训，经过针对性的集
中培训后，考核通过的将直接与培
训单位签定用工协议，真正将残疾
人培训与残疾人就业有效结合起
来，对残疾人增收就业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依托县市现有或新建的一二

三产业项目以及一些有发展前
景、安置或辐射带动残疾人脱贫
致富成效突出的其他企业和经
济组织，培育一批残疾人创业就
业基地，扶持残疾人致富能手；
联动政府部门在海口市选择合适
场地创建“残疾人创业就业一条
街”，打造残疾人创业就业一体化平
台，助推残疾人发展的孵化基地。
帮助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自食其
力，辐射带动更多的残疾人家庭脱
贫致富。

该项目于2016年1月开始，
初步拟定于2020年1月结项。

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情暖少数民族女孩”项目

海南省部分优秀慈善项目

为关爱少数民族女孩，海南成美
慈善基金会开展了“情暖少数民族女
孩”项目。

该项目于 2011 年设立，截至
2017年已合计投入约1442万元，帮助
2416名贫困女孩免费接受职业教育，
其中1104390人参与捐赠，累计筹款
约1133万元；举办98场公益活动，共
计3863人次参与；靓志课程涉及励
志、生活、理财、职业、感恩等5大领域，
2614名女童接受靓志课程教育，授课
累计达788课时；培养靓志课程老师
200名，靓志课程培训师6名，女童社
团培育师13名；3个助力计划试点省
份，受益人数达727人；32场社团活
动，共计520人次参与。

据介绍，成美慈善基金会通过与
中职院校合作，为女童提供在校生
活费及多元化的教育支持（如助学

金、奖学金、研讨会、公益活动、靓志
课程、助力计划即女童社团、女童梦
想基金、女童深造基金等）。通过教
育的手段提升她们的文化知识水
平，更有效地促进她们自信心培养，
提高其就业能力，为她们的未来营
造更幸福生活。

截至2017年，“情暖少数民族女
孩”项目已经拓展到海南、内蒙古、西
藏、贵州、新疆、宁夏、广西、云南、甘
肃、四川等地，已合计投入约1442万
元，帮助2416名贫困女孩免费接受职
业教育。

该项目曾荣获第九届“中华慈善
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提名奖、“童
缘中国MVP”优秀项目奖、2016中国
公益节优秀项目奖等，目前正在参与
中国第十届中华慈善奖的项目奖评
选，已入围全国项目提名。

省慈善总会“冉冉朝阳·慈心之旅”项目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是婴幼儿中的
常见病、多发病。据2010年的调研数
据表明，海南省约有近万名先天性心
脏病患儿，每年新增大约500名患儿，
昂贵的医疗费令不少贫困家庭难以负
担，许多患儿家庭因为支付不起手术
费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期。为减轻患儿
家庭负担，及时救治患病儿童，省慈
善总会开展了“冉冉朝阳·慈心之旅”
项目。

自2010年4月启动以来，已经开
展了三期，到2015年8月末总共救助
了580多名患儿，共计减免治疗费用约
1000余万元（含民政救助部分），省慈
善总会支出费用约300万元（含第三期
尚未结算手术费用）；到2016年底累计
救助先天性心脏儿童652名，其中，为
51名患儿进行了手术；到目前共救助
了751名患儿，共计减免治疗费用约
1183万元（含民政救助部分）。

该项目救助了一大批贫困先天
性心脏病患儿，还患儿健康，挽救了
患儿家庭幸福，对解决患病儿童家庭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现
实意义，众多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经治
疗后恢复健康，重新投入学习和生
活。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成
为海南当地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慈善
品牌。该项目于2018年入围民政部
主办的第十届中华慈善奖慈善项目
候选名单。

项目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
大力支持。从普通社会团体海南北航
校友会到海南本土企业海南农垦，再
到国际化大型企业海航集团，“慈心之
旅”项目一路走来，一路成长。它向社
会各界传播了爱心，又得到了社会各
界爱心的大力支持和慷慨解囊。“慈心
之旅”已成为海南省慈善总会获得捐
赠最多的慈善品牌项目之一。

省残疾人基金会“残疾人创业援助计划项目”

全省各级民政部门积极促进《慈善法》实施，慈善组织日趋规范，慈善事业蓬勃发展

把爱和阳光洒向琼州大地
9月5日是“中华慈善日”，自2016

年 9月 1日《慈善法》颁布以来，在省
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
省民政厅积极履行主管职责，认真统
筹全省慈善事业发展，不断规范慈善
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全省慈善事业蓬
勃发展。

在《慈善法》的指导下，我省高度
重视培育慈善组织，积极推动成立各
类公益性慈善团体和慈善基金会。截
至2018年8月，我省共有12个市（县）
成立了慈善总会，省级认定慈善组织
共有35家，其中基金会33家，社会团
体2家；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省级慈善
组织由去年的8家增至11家。

公益慈善项目逐步增多

两年来，我省各类慈善组织紧密
结合自身特点，不断拓宽慈善救助渠
道，创新慈善救助和筹募形式，积极打
造慈善救助品牌。2017年度以来，各
级慈善总会、基金会共接收社会捐助
（筹募款物）约计5.06亿元，开展公益
活动241项，惠及30万人次。

在医疗救助方面，2010年4月启
动的“慈心之旅”项目，截至目前累计
救助了751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共计
减免治疗费用约1183万元（含民政救
助部分）；2013年启动后广受欢迎的

“爱汝行动”项目，除了救助贫困乳腺
癌患者之外，2017年开始专门开设了

“女子健康必修课”，从过去单一的资

金援助走向了资金援助和医疗知识预
防并行的方式，该项目还得到了全国
妇联的表彰。

“药品援助项目”“医疗扶贫义诊
活动”“微笑列车”等项目也在稳步推
进。

在助学教育方面，省慈善总会先
后在保亭、白沙等地开展“扶苗计划”，
共计支出 9.93 万元，惠及贫困学生
1700人次；省妇联开展“情暖童心情”
项目，为陵水、临高、白沙三所学校600
名贫困家庭儿童赠送总价值9万元的
书桌椅600套；成美慈善基金会截至
2017年已合计投入约1442万元，帮助
2416名贫困女孩免费接受职业教育。

另外，潮汕商会、佳元地产、海南
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等相继开展大中小
学助学项目，帮助孩子们圆读书梦，推
动了地方教育设施的发展。

在社会公益方面，为响应政府“精
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号召，碧桂园在
海南各市县实施建设美丽乡村和精准
扶贫等公益项目；深圳市辉锐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在全省开展“点亮乡村·照明
工程”“放心饮水进万家”活动；海南省
慈善总会实施“一张纸献爱心行动”项
目，累计回收废旧纸张163吨，善款已
救助61名心脏病患者。

此外，省慈善总会开展的“慈善情
暖万家”活动共慰问800户困难家庭，
发放慰问金38万元；开展的“关爱军人
家庭援助”活动援助家庭困难的现役
军人达297人，凝聚军心民意；椰树慈

善基金等救助支出47.9万元，有效地
帮助困难群众解决了最现实、最紧迫
的问题。

引导更多群众参与慈善事业

我省各类慈善组织注重以慈善项
目救助为抓手，借助各类媒体平台宣
传推广和普及慈善理念，扩大慈善影
响力，强化社会责任，提高全社会慈善
意识，引导更多的群众参与到慈善事
业中来。

如“微笑列车”项目，从征集患者、
介绍救助标准、到针对项目有关问题
进行解答等，慈善总会提前向各家媒
体提供了全方位的宣传，为活动顺利
开展造势。

另外，各市县还紧抓9月5日“中
华慈善日”的契机开展大型公益活动，
活动内容涉及各个行业和每位市民。

如2018年海口市开展了“慈善我
参与·共建文明城”为主题的慈善日活
动，涵盖了“慈善走街串巷”自行车环
保骑行慈善宣传活动、慈善主题文艺
晚会、“依法慈善·遵守法规”《慈善法》
普及讲座和义诊等一系列活动。通过
开展慈善日活动，让社会各界更加深
刻、准确地了解慈善和志愿服务的内
涵、本质和目的，积极帮扶社会弱势群
体，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促进海口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社
会健康发展。

在《慈善法》的正确指导下，我省

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迅速，公益慈善机
制逐渐完善，公益慈善组织日益成
熟，公益慈善项目逐步增多，尤其是
在扶贫救灾、安老抚孤、兴教助学、帮
残助医、便民利民等方面，开展了多
种形式的慈善救助活动，形成了团结
互助、友爱共济的良好社会风尚，为
推动海南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现绿
色崛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积
极贡献。

“双随机一公开”保证内严外透

为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建立健全科学的随机抽查机制，
提高我省民政执法效率，省民政厅出
台了《海南省民政厅“双随机一公开”
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建立了慈善组
织抽查对象名录库，随机确定抽查对
象和参检人员，对抽查对象和抽查结

果进行统一公开，确保了监管工作的
公正、公开、透明。

根据《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规
定，慈善组织还遵照每年通过聘请第
三方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和年检的方
式，自觉接受政府和社会监督，做到

“对内严格规范，对外阳光透明”，确保
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此外，我省还大力开展诚信慈善
建设，按照《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
通过督促慈善项目运作公开、财务管
理公开、善款使用公开等措施，进一步
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

一、问：《慈善法》第三章说到慈善
募捐，什么是慈善募捐？开展慈善募
捐，应遵循什么要求？

答：所谓募捐就是向不特定的社
会公众募集财产的活动，常见的募捐
有政治募捐、宗教募捐、慈善募捐。慈
善募捐就是慈善组织基于慈善的目的
进行财产募集的活动。慈善法将慈善
募捐的实施主体限定为慈善组织。

开展公开募捐，应制定募捐方案
并备案。募捐方案包括募捐目的、起
止时间和地域、活动负责人姓名和办
公地址、接受捐赠方式、银行账户、受
益人、募得款物用途、募捐成本、剩余
财产的处理等。募捐方案应当在开展
募捐活动前报慈善组织登记的民政部
门备案。

开展募捐活动，应公布必要信
息。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在募捐活动
现场或者募捐活动载体的显著位置，
公布募捐组织名称、公开募捐资格证
书、募捐方案、联系方式、募捐信息查
询方法等。

二、问：《慈善法》第四篇章介绍的
就是慈善捐赠部分的内容，什么是慈
善捐赠？慈善捐赠有什么特点？

答：所谓的慈善捐赠，是自然人、法
人和其他组织基于慈善目的，自愿、无偿
赠与财产的活动。

自愿是慈善活动的天生属性，慈
善捐赠也不例外，所以，慈善捐赠应当
是一种自愿的行为，意即是否捐赠、如
何捐赠、捐赠的数额、所捐财产的形式
等都由捐赠人自主决定。

无偿是慈善捐赠的
法律属性，慈善捐赠
是无偿的，没有任

何对价，这是慈善捐赠与商业赞助的
区别之处。

慈善捐赠必须是基于慈善的目
的，这是慈善捐赠与普通民事赠与的
区别。

三、慈善组织接受捐赠，该遵循哪
些要求？捐赠人有哪些权利？

答：慈善组织接受捐赠，应当向捐
赠人开具由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
捐赠票据，对捐赠者来说，捐赠票据也
是申请慈善捐赠款项税前扣除的有效
凭证；如捐赠者要求，慈善组织应与捐
赠人签署书面捐赠协议。并非任何捐
赠均需要签订捐赠协议，有些小额、即
时完成的捐赠，捐赠者往往不要求签
订捐赠协议。

是否签订书面协议，由捐赠者选
择，如捐赠者要求签订书面协议，慈
善组织应当与捐赠者签订。约定捐赠
财产的用途和受益人的权利，是捐赠
自愿性的体现，原则上应由捐赠者确
定，但是捐赠者不得将其利害关系人
作为受益人。捐赠人有权查询、复制
其捐赠财产管理使用的有关资料。慈
善组织违反捐赠协议约定的用途，滥
用捐赠财产的，捐赠人有权要求其改
正；拒不改正的，捐赠人可以向民政
部门投诉、举报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四、问：《慈善法》第二章讲到慈善
组织，什么是慈善组织？慈善组织的
形式有哪些？

答：根据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是
指依法成立、符合本

法规定，以面向社
会开展慈善活动

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慈善组织是
依据法定的程序和条件成立的组织
体，慈善法实施后，新设慈善组织要
按照慈善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向民政
部门直接申请登记成立，未经登记
的，不得以慈善组织的名义进行活
动。慈善组织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其
利润不能用于分配会员或捐助者。慈
善组织还须具有公益性的积极要件，
意即慈善组织所从事的行为，应当指
向不特定的多数人，或者指向其他公
益组织。

五、问：慈善组织如何登记和认
定？

答：此前，我国慈善组织的设立采
取“双重许可”制，即经过业务主管机
关同意后再向民政部门申请设立登
记。慈善法规定了慈善组织的直接登
记，降低了慈善组织的设立门槛，根据
慈善法规定，设立慈善组织，直接向县
级以上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民政部门
在受理申请后，认为符合慈善法规定
的条件的，准予登记并公告。慈善法
公布前，已经成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
和社会服务机构，可以向其登记的民
政部门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民政部
门受理申请后，认为符合慈善组织条
件的，予以认定并向社会公告。《慈善
组织认定办法》已于2016年9月1日施
行。

六、问：慈善组织如何取得公开募
捐的资格？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
织或者个人可以公开募捐吗？

答：慈善法确定了申请公开募捐
资格的程序和条件，慈善法规定，登记
满 二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其

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
捐资格，其内部治理结构健
全、运作规范的条件的，由
民政部门发给公开募捐资
格证书。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自登记之日起可以公开
募捐的基金会和社会团体，
由民政部门直接发给公开募

捐资格证书。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

织或者个人确实基于慈善目的而
需要公开募捐的，可以与具有公开

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并由该慈
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并管理
募得款物。

七、问：说到《慈善法》，很多人对
该法中提到的税收问题表示感兴趣，
为了鼓励更多人做慈善，慈善法也提
到了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捐赠
人来说，捐赠人捐赠财产用于慈善活
动的，可以享受哪些税收优惠？

答：捐赠人捐赠财产用于慈善活
动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企业慈善
捐赠支出超过法律规定的准予在计算
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当年扣除
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境外捐赠用于
慈善活动的物资，依法减征或者免征
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本法的
亮点在于慈善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
总额12％以外的部分，准予在未来的
三年内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八、问：我们经常会在各大平台上
看到个人求助信息，个人求助与慈善
募捐有什么区别？

答：慈善募捐不同于个人求助，慈
善募捐是为了不特定的公共利益而开
展的活动，个人求助是个体为了解决
自己或家庭的困难，请求公众给予帮
助，个人救助属于宪法规定的公民基
本权利，慈善法没有也不能否定个人
救助，个人救助不属于慈善活动，不受
慈善法限制。

九、问：还有一个话题大家很关注
的是，捐赠人“诺而不捐”如何处理？

答：为了规制这一现象并平衡各
方权益，慈善法做出如下规定：强制履
行，签订书面捐赠协议且捐赠财产用
于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
优抚及救助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
共卫生事件的，慈善组织可以通过司
法程序要求捐赠者履行捐赠协议；虽
然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但通过媒体公
开承诺捐赠的，慈善组织可以通过司
法程序要求捐赠者履行；强制履行的例
外，慈善有财富分配的功能，其本质原属
公益，如捐赠者允诺捐赠后，自身陷于困
境以至难以为继，此时，如仍强制捐赠者
履行义务，已失慈善捐赠的本意。慈善
法规定，捐赠者签订捐赠协议或公开认
捐后，自身经济情况显著恶化，以至于严
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家庭生活的，其向
民政部门报告并向社会公开后，可以不
再履行捐赠义务。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
就《慈善法》热点问题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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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图/省民政厅、省慈善总会

海南成美慈善基金关爱女童项目。

关注中华慈善日


